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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或“保荐机构”）

作为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发电气”或“公司”）2025 年度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凯发

电气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华凯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凯”）的业务

发展，补充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天津华凯提供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不超过 24个月，借款利率按届时的市场利率确定，

并不得低于同期公司实际融资利率。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有效期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个月，上述额度在授权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本次财务资助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也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 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天津华凯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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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7M3WG48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展二路 15号 A区 3层

法定代表人：孔祥洲

注册资本：6,055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 4月 1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

件销售；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

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软件开发；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

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投资《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二）股本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010.00 货币 49.711%

华控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882.00 知识产权 14.567%

魏应冬 658.56 知识产权 10.876%

陆超 637.98 知识产权 10.536%

李笑倩 411.60 知识产权 6.798%

韩英铎 349.86 知识产权 5.778%

Tianjun XU（徐田军） 105.00 货币 1.734%

合计 6,055.00 - 100.000%

注：天津华凯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凯发电气委派 3名董事，少数股东委派 2名董事，

同时天津华凯董事长由凯发电气实际控制人孔祥洲先生担任、财务负责人由凯发电气委派，公司对

天津华凯拥有控制权。

（三）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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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项目 2025年度

资产总额 13,746.98 营业收入 4,361.24

负债总额 12,252.34 营业利润 -1,578.24

净资产 1,494.64 净利润 -1,549.62

（四）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华控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为清华大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持股企业，是清

华大学标的知识产权对应的科研成果处置后归属清华大学的股权持有方。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飙

成立日期：2014年 3月 17日

股权结构：清华大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95179399Q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号院 8号楼 25层 A2510

经营范围：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版权转让代理服务；著

作权代理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韩英铎，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3、陆超，清华大学电机系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电力系统分析与

控制、轨道交通牵引供电技术、数据驱动和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4、魏应冬，清华大学电机系副研究员，副所长，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

轨道交通柔性供电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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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笑倩，清华大学电机系助理研究员，在柔性直流输电、轨道交通柔性供电、

大功率电力电子等领域从事主回路拓扑与分析、控制与保护、高效仿真等方面研究工

作。

6、Tianjun XU（徐田军），加拿大籍，系外国专家局认定的外国高端 A类人才，

在供电及其智能化领域具有深厚技术背景及管理经验。

（五）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公司能够对

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

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借款利率按届时的市场利率确定，并不得低于同期公司实际融

资利率，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经协商，天津华凯其他股东未就本次财务

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及担保。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对被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对天津华凯提供过财务资助的金额为 1,500万元。

（七）被资助对象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天津华凯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根据资金需求分期提供借款。上述额度

在授权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借款期限：24个月，以每笔借款转入时间为起始借款时间。

3、利息计算：借款利率按届时的市场利率确定，并不得低于同期公司实际融资利

率。

4、资金用途：用于天津华凯的日常生产经营。

具体权利义务条款以公司与天津华凯正式签署的借款协议中的约定为准。天津华

凯未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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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天津华凯属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管理和资金管理

的风险控制。公司在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天津华凯签署财务资助协议，根据公

司自身资金状况及天津华凯资金需求情况安排财务资助。同时，公司将积极跟踪天津

华凯的项目进度和经营状况，密切关注其资产负债等情况的变化，掌握其资金用途，

控制资金风险，确保资金安全。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总余额为 2,488.26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9%。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的财务资助。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况。

六、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本次财务资助主要是为支持天津华凯业务发展，

补充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符合天津华凯的发展战略。董事会对天津华凯的经

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天津华凯的经营情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天津华凯其他股东未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及担保，

天津华凯未提供反担保，但基于公司对天津华凯的控股地位，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

的业务管理和资金管理，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董事

会同意本次向天津华凯提供财务资助事项。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向

天津华凯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天津华凯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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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符合公司及天津华凯的整体发展战略，同时，公司能够对天津华凯实施有

效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资金安全和风险可控。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借款利率按届时的市场利率确定，并不得低于同期公司实际融资利率，定价公

允，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天津华凯其他股东未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

同比例财务资助及担保，天津华凯未提供反担保，但基于公司对天津华凯的控股地位，

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管理和资金管理，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风险处于可控范

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同意本次向天津华凯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中，

天津华凯其他股东未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及担保，天津华凯未提

供反担保，但基于公司对天津华凯的控股地位，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管理和

资金管理，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

及资金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财务资助

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综上，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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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檀倩聪 李 博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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